
山西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山西省物价局 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财政厅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幼儿园收费管理工作，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保

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

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幼

儿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

育的若干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幼

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3207号）

精神，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所有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依法批准的公办和民办全日制、寄宿制、半日制幼儿园及小学附

设的学前班、幼儿班(以下简称“幼儿园”)。

第三条 学前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幼儿园收费项目实行省级统

一管理，幼儿园可向入园幼儿收取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

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保教费是指幼儿园向幼儿提供保育教育服务，向入园幼儿收取的

费用。

住宿费是指寄宿制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提供住宿条件，向自愿在园

住宿的幼儿收取的费用。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提供午休所发生的费

用在保教费中列支，不得另外收取住宿费。



服务性收费是指幼儿园为在园幼儿提供可供幼儿家长自愿选择

的服务而产生的费用。收费项目包括伙食费。

代收费是指幼儿园为方便幼儿教育、生活而代收代付的费用。收

费项目包括床单、被罩购置费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第四条 公办幼儿园的保教费、住宿费收入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

管理，民办幼儿园的保教费、住宿费收入纳入经营服务性收费管

理。公办幼儿园服务性收费、代收费纳入服务性收费管理。

第二章 公办幼儿园收费

第五条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

第六条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应体现公益性和普惠性，统

筹考虑政府投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办园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

等因素制定。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等级及财政拨款经费占办园比重不同

的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可有所不同。但在同一设区的市、县（市、

区）、乡（镇）村相同类型、等级及经费来源的幼儿园收费标准

应统一。

第七条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审批程序。

各设区的市市区、县（市、区）城城镇、乡村范围内公办幼儿园

保教费最高收费标准，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报省级价

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教育

行政部门和省财政部门报省级人民政府审定。

各级各类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具体收费标准，按行政隶属关系，在



不超过省定的最高标准范围内，分别由同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教

育和财政行政部门审批，并报上一级价格主管部门、教育和财政

行政部门备案。

第八条 申请制定或调整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意见时，应提交

下列材料：

(一)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的具体项目；

(二)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成本测算材料；

(三)现行收费标准和申请制定的收费标准或拟调整收费标准的幅

度，以及年度收费额和调整后的收费增减额；

(四)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的依据和理由；

(五)申请制定或调整收费标准对幼儿家长负担及幼儿园收支的影

响；

(六)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上述材料应当真实有效。

第九条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根据年生均保育教育成本的一定

比例确定。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生均财政拨

款标准不低于生均保育教育成本的 50%，保教费标准不高于保育

教育成本的 50%，并逐步提高财政拨款标准。

保育教育成本包括以下项目：教职工工资、津贴、补贴及福利、

社会保障支出、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幼儿活动及学习生活

必需用品费用等正常办园费用支出。不包括灾害损失、事故、经

营性费用支出等非正常办园费用支出。



第十条 公办幼儿园住宿费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住宿费标准

按照实际成本确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十一条 制定或调整公办幼儿园住宿费标准，由同级教育行政

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审批。

第十二条 公办幼儿园代收代管费用，应遵循“家长自愿，据实

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不得与保教费一并统一收

取。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标准由幼儿园根据当地实际自主核定，并报

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教育、财政部门备案。

第三章 民办幼儿园收费

第十三条 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十四条 民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标准，由幼儿园按照《民

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根据保育教育和住宿成本合

理确定，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行。

享受政府财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村镇集体补助(包括政府

购买服务、减免租金和税收、以奖代补、派驻公办教师、安排专

项奖补资金、优惠划拨土地、免费提供办园场所、补助办园经费

等)的民办幼儿园，保教费标准不得超过同类同级公办园保教费

标准的 2倍内，由民办幼儿园核减合同约定的生均补助金额后提

出意见，报当地价格、教育、财政部门备案后执行。

第十五条 民办幼儿园将保教费、住宿费标准报有关部门备案时，

应提交下列材料：



(一)幼儿园有关情况，包括幼儿园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法

定登记证书以及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办园许可证；

(二)制定收费标准的具体成本列支项目，包括教职工工资、津贴、

补贴及福利、社会保障支出、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固定资

产折旧费等正常办园费用支出。不包括灾害损失、事故、经营性

经费支出等非正常办园费用支出；

(三)幼儿园教职工人数、在园幼儿人数、生均保育教育成本、固

定资产购建情况等；

(四)财务决算，包括固定资产构建和大修理支出情况、保育和教

育设备购置情况、工资总额及福利费用支出等主要指标。

(五)价格、教育、财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六条 民办幼儿园代收代管的费用，应遵循“家长自愿，据

实收取，及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不得与保教费一并统一

收取。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标准由幼儿园根据当地实际自主核定，并报

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管理规定和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幼儿园除收取保教费、住宿费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

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外，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书本费等其他费

用。

幼儿园不得在保教费外以开办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

训班和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幼儿家长另行收取费用，不得以



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

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费用。

第十八条 社会团体、个人自愿对幼儿园的捐资助学费，按照国

家《公益事业捐赠法》和有关社会捐助教育经费的财务管理办法

执行。

第十九条 幼儿园取得的合法收费收入应主要用于幼儿保育、教

育活动和改善办园条件，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平调。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向幼儿园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条 各级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完善保障措施，建立家庭经济

困难的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入园保障机制，确保贫困家庭幼儿

享有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各公办幼儿园要对城镇和农村低保户

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免收保教费，对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减

半收取保教费，保障幼儿接受正常的保育教育服务。鼓励民办幼

儿园对贫困家庭幼儿减免收费。

第二十一条 幼儿园对入园幼儿按月或按学期收取保教费、住宿

费，不得跨学期预收。

幼儿入园后因故退（转）园的，保教费、住宿费按月计退，幼儿

在园法定工作日天数不足半个月按半个月退费，超过半个月的，

不予退费。

幼儿因故缺勤的，当月缺勤法定工作日不足一月的，不退费，足

月缺勤的应退还当月保教费的 50%。

第二十二条 伙食费按天计算，按月收取，根据幼儿实际在园就



餐天数结算，多退少补。幼儿园应保证伙食费全部用于幼儿膳食，

不得营利或结余，不得挤占、克扣和挪用。伙食费应采取单独结

算的方法，建立收支明细账，按月向幼儿家长公布伙食费收支情

况。

第二十三条 幼儿园收费实行公示制度。幼儿园要按照规定，在

招生简章和园内醒目位置公示本园性质、办园条件、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收费主体、收费对象、投诉电话等与收费

相关的信息，主动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四条 公办幼儿园收取保教费、住宿费，应到价格主管部

门办理收费许可证，按规定进行收费许可证年审，使用省级财政

部门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民办幼儿园收取保教费、住宿

费，应按规定使用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税务发票。

第二十五条 幼儿园接受价格、教育、财政部门的收费监督检查

时，要如实提供监督检查所必需的账簿、财务报告、会计核算等

资料。

第二十六条 各级价格、教育、财政部门应加强对幼儿园收费的

管理和监督检查，督促幼儿园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自觉执行

国家制定的幼儿园教育收费政策。对违反国家教育收费法律、法

规、政策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严肃查处。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3年 3月 1日起施行。山西省物价局、



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西省幼儿园收费管

理暂行规定>的通知》（晋价行字【2005】43号）同时废止。
窗体底端


